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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动情况

1.1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无锡市杰士德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28日，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西拓区金

桂西路18号，租赁无锡华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厂房进行生产，主要从事液压油缸、通用机械、非标金属结

构件的制造、加工。

2020年3月无锡市杰士德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江苏锡澄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液压油

缸配件制造、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4月8日通过无锡市行政审批局审批（文号：锡行审环许

〔2020〕6038号）。目前液压油缸配件制造、加工项目已经建成，具备年产活塞杆1500吨的生产规模。

1.2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

件要求，建设项目规模、地点、性质、生产工艺均为发生变动，本报告不作说明，生产设备及环境保护措

施变动，具体如下：

1.2.1生产设备

本项目实施后实际生产设备与环评申报生产设备比对详见表1-2-1。

表1-2-1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申报设备数量（台/套） 实际设备数量（台/套） 变化情况（台/套）

1 无芯磨床 6 6 0

2 校直机 1 1 0

3 数控机床 2 2 0

4 数控斜车 1 1 0

5 普车 1 1 0

6 摇臂钻床 1 1 0

7 锯床 1 1 0

8 环缝焊机 1 1 0

9 焊机 1 1 0

10 抛光机 2 2 0

11 冲洗机 1 1 0

12 空压机 1 2 +1

13 水喷淋除尘器 2 1 -1

14 滤芯除尘器 2 1 -1

15 移动式烟尘净化器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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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环境保护措施

变动前后环境保护措施见表1-2-2。

表1-2-2环评申报与实际建设环境保护措施对比一览表

类型 内容 环评申报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废水

废乳化液 作为危废处置 作为危废处置 不变

冲洗用水
循环使用，

只补充蒸发损耗不外排

循环使用，

只补充蒸发损耗不外排

不变

水喷淋除尘

装置用水
不变

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

胡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

胡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不变

废气

有组织

抛光废气

经2套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

尘器处理后由15米高FQ-1、FQ-2
排气筒排放

经1套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

尘器处理后由15米高FQ-01排气

筒排放

由2套水喷淋除尘

装置+滤芯除尘器

+2根排气筒变为1
套水喷淋除尘装

置+滤芯除尘器+1
根排气筒

无组织

焊接废气

经移动式烟尘净化器处理后

通过车间通风方式排入环境中，

呈无组织状态排放

经移动式烟尘净化器处理后

通过车间通风方式排入环境中，

呈无组织状态排放

不变

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

距离衰减、厂房隔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

距离衰减、厂房隔声
不变

固废

金属废料、废砂轮、废抛盘、除

尘沉渣、废滤芯由物资公司回收

金属废料、废砂轮、废抛盘、除

尘沉渣、废滤芯由物资公司回收
不变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不变

磨渣、废油、废乳化液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

磨渣、废油、废乳化液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
不变

（1）增加1台空压机，空压机实际数量为2台，其在工作中只有设备噪声产生，实际噪声污染防治措

施与环评一致且增加的设备不是高噪声设备，经合理布局、距离衰减、厂房隔声等措施降噪后，厂界噪声

仍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此外厂界四周无声环境敏感保

护目标，上述变化不会增加环境不利影响。

（2）环评申报抛光为干抛，因2台抛光机布置在车间内南北两侧，距离较远，因此申报经2套水喷淋

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处理后由2根15米高FQ-1、FQ-2排气筒排放；实际生产中抛光为湿抛，采用乳化液润

滑、冷却，产生的粉尘量极少，且2台抛光机均布置于车间内南侧，距离较近，因此2台抛光机共用1套水

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15米高FQ-01排气筒排放，上述变化不会增加环境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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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建设项目变更对照表

表1-2-3建设项目变更对照表

序号 类别 重大变动清单 变动情况

1 性质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无变动

2

规模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的。

无变动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

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

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

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5 地点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

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抛光机位置变化，但不会

导致环境防护距离变化

6
生产

工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

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无变动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

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无变动

8

环境

保护

措施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

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

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废气治理设施变

化，但未导致新增污染因

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

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无变动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

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无变动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无变动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

（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

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除尘沉渣、磨渣产生量变

化但其均按照要求得到

妥善处置；除尘沉渣由物

资公司回收，磨渣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实现固体

废物零排放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

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无变动

本项目的变动为设备数量、设备位置发生变动、固废数量变动、废气处理设施变动，但不会导致环境

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要求，建设单位应提供《建设项目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管理要求，无锡市杰士德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现对《液压油缸配件制造、加工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作《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主要列出建设项目变动内容清单，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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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级要素

无锡市杰士德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液压油缸配件制造、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评价等级、评价

范围均保持不变；评价的质量标准均保持不变；废水、噪声的排放标准保持不变；废气排放标准发生改变，

具体如下：

2.1废气排放标准

表2-1-1环评批复废气排放标准

2021年5月14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新建污染

源自2021年8月1日，现有污染源自2022年7月1日起执行。本项目对应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表：

表2-1-2最新颁布废气排放标准

按照地方行业标准优先国家行业标准，行业标准优先于地方一般标准的原则，再考虑从严执行，本项

目变动后执行标准如下：

表2-1-3本项目从严执行废气排放标准

类别 项目
排放浓度限

值（mg/m3）

排气筒

高度（m）

排放速率限

值（kg/h） 标准依据

有组织

（FQ-01） 颗粒物 120 15 3.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表2中二级标准

厂界

无组织
颗粒物 1.0 /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表2中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

类别 项目
排放浓度限

值（mg/m3）

排气筒

高度（m）

排放速率限

值（kg/h） 标准依据

有组织

（FQ-01） 颗粒物 20 15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1标准

厂界

无组织
颗粒物 0.5 /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3标准

类别 项目
排放浓度限

值（mg/m3）

排气筒

高度（m）

排放速率限

值（kg/h） 标准依据

有组织

（FQ-01） 颗粒物 20 15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1标准

厂界

无组织
颗粒物 0.5 /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3标准



第 5 页 共 9 页

三、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3.1水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本项目实施后用水情况：

1、职工生活用水：本项目职工30人，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19）表3.1.10中用

水定额：40～60L/人班，本报告取60L/人班，年工作天数300天，则年用水量为540t/a，污水排放量按85%

计，则产生生活污水约459t/a。

2、乳化液配比用水：本项目乳化液与水配比1:4，乳化液使用量约为1吨，故需配比用水4t/a

3、冲洗用水：本项目冲洗工序使用自来水，冲洗水经沉淀过滤后循环使用不更换，年使用冲洗水约2

吨。

4、水喷淋除尘装置用水：本项目将抛光工序配套的2套“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更换为1套“水

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水喷淋除尘装置用水循环使用，流量20m3/h，年运行1500h，损耗按0.5%计

算，则需自来水150t/a，循环使用只补充蒸发损耗不外排，水喷淋除尘装置需定期打捞除尘沉渣作为一般

固废由物资公司回收。

本项目变动前后水平衡如下：

图3-1-1环评申报水平衡图

图3-1-2 本项目实际水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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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外排污水情况与环评申报对照如下：

表3-1-3 本项目外排污水情况对照一览表

污染物 接管浓度（mg/L） 环评批复接管量（t/a） 实际接管量（t/a）

接管水量 / 459 380

化学需氧量 400 0.1836 0.0585

悬浮物 300 0.1377 0.0160

氨氮 35 0.0161 0.0150

总磷 5 0.0023 0.0016

总氮 50 0.0230 0.0184

3.2废气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本项目抛光工序经相对封闭收集后共用1套“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处理后由1根15米高FQ-01

排气筒排放。

3.2.1废气产生情况

本项目环评申报抛光工序为干抛，粉尘产生量为抛光量的0.1%，实际生产中抛光工序为湿抛，粉尘产

生量极少，产生量约占抛光量的0.03%，则粉尘废气产生量约为0.45t/a。

3.2.2废气收集情况

本项目废气收集方式与环评一致，无变动，故废气收集效率按环评中98%计。

3.2.3废气处理情况

本项目废气处理设施种类与环评一致，均为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故废气处理设施处理效率

按环评中95%计。

3.2.4废气排放情况

本项目废气排放情况如下：

①抛光废气

根据上文分析，抛光工件量为1500t/a，颗粒物产生量为0.45t/a。

抛光工序经相对封闭收集后共用1套“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处理，再通过1根15米高FQ-01

排气筒排放。配套风机风量为12000m3/h，年运行1500h；收集效率及处理效率根据上文分别为98%以及95%，

则有组织抛光废气排放量为0.022t/a、未收集的抛光粉尘为0.009t/a。

②焊接废气

本项目焊丝使用量为0.4t/a，根据环评其焊接烟尘产生量为0.0032t/a。

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烟尘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根据环评收集效率及处理效率分别为80%、90%，

则无组织焊接烟尘排放量为0.0009t/a。

本项目变化后废气排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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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本项目废气产生情况表

排放源 污染物名称 产生量（t/a） 捕集率%
捕集部分 未捕集部分

产生量t/a 产生量t/a
抛光 颗粒物 0.45 98% 0.441 0.009
焊接 颗粒物 0.0032 80% 0.00256 0.00064

表3-2-2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放情况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风机

风量

工作

时间
产生量

产生

浓度
排放量

排放

速率

排放

浓度

执行标准
是否

达标排放

浓度

排放

速率

抛光 颗粒物
12000
m3/h 1500h 0.441

t/a
24.5
mg/m3

0.022
t/a

0.0144
kg/h

1.2
mg/m3

20
mg/m3

1
kg/h 达标

本项目实施后抛光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可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表1标准。

3.2.3废气总量情况

表3-2-3本项目废气排放总量情况对照一览表

有组织排放 污染物
环评批复年排放量

（t/a）
本项目变动后排放量

（t/a）
变化情况

（t/a）

有组织排放 FQ-01 0.073 0.022 -0.051

无组织排放

污染物
环评年排放量

（t/a）
本项目变动后排放量

（t/a）
变化情况

（t/a）

颗粒物

抛光 0.03 0.009 -0.021

焊接 0.0009 0.0009 0

本项目变动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有组织、无组织均减少。

3.3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项目抛光工序由环评申报干抛改为实际生产中的湿抛（采用乳化液润滑、冷却）、废气处理设施

由环评申报2套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改为实际生产中的1套水喷淋除尘装置+滤芯除尘器，产生除尘

沉渣、废滤芯、废乳化液、抛光渣（与磨渣组分相同，以下以磨渣表述）。①除尘沉渣减少2.081t/a，本项

目除尘沉渣产生量约为0.419t/a；②废滤芯减少0.25t/a，本项目废滤芯产生量约为0.25t/a。③因产能未变化、

乳化液年使用量未变化，废乳化液的产生量不变；④磨渣产生量增加约2.4t/a，本项目磨渣产生量约4.4t/a；

其余固体废物产生种类、数量不变；且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金属废料、废砂轮、废抛盘、除尘沉渣、废滤芯物资公司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磨渣、

废油、废乳化液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通过上述措施，可实现固体废物的零排放。

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情况汇总见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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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变动后本项目固体废物分析结果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工序 主要成分
危险特性

鉴别方法

危险

特性
废物类型 废物代码

估算产生量

（t/a）
环评

申报

变动后

实际

1 金属废料
冲洗、车加

工、精加工
铁

《固体废

物名称和

类别编号

（代码）

对应表》；

《国家危

险废物名

录》（2021
版）

/ 黑色金属废物 344-004-09 50 50

2 废砂轮 磨削加工 砂轮 / 工业垃圾 344-004-99 3.6 3.6

3 废抛盘 抛光 抛盘 / 工业垃圾 344-004-99 1.22 1.22

4 除尘沉渣 废气处理 粉尘、尘渣 / 工业垃圾 344-004-66 2.5 0.419

5 废滤芯 废气处理 滤芯 / 工业垃圾 344-004-99 0.5 0.25

6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果皮纸屑 / 其他废物 900-999-99 4.5 4.5

7 磨渣
抛光、

磨削加工

含油金属

废屑
T,I HW08废矿物油与

含矿物油废物
HW08

900-200-08 2.0 4.4

8 废油 设备润滑 矿物油 T,I HW08废矿物油与

含矿物油废物
HW08

900-249-08 0.1 0.1

9 废乳化液
车加工、精

加工、抛光
乳化液 T HW09油/水、烃/水

混合物或乳化液
HW09

900-006-09 0.2 0.2

注：T指毒性、I指易燃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动未增加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未增加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对

照（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本

项目实施过程所涉及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可纳入本次验收。

无锡市杰士德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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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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